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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39届会议 

执行委员会 

议程项目26：国际民航组织的多种语言 

国际民航组织关于语言服务的政策 

(由哥伦比亚以拉丁美洲民用航空委员会(LACAC)成员国*的名义提交) 

执行摘要 

提供所有国际民航组织文件对国际民用航空的安全和安保以及对其他重要领域的工作都必不可

少。因此，以本组织工作语文为国际民航组织文件的全球分发提供适当程度的服务极其重要。 

在这方面，有4亿居民的西班牙语区对实现国际民航组织的目标是关键所在。 

行动：请大会： 

a) 重申需要维持国际民航组织工作的多种语言与西班牙语区有关； 

b) 进一步探索新的方法和程序来提高效率并确保国际民航组织能继续向成员国提供优质的服

务； 

c) 要求大会使各地区办事处有能力制定使其能提供国际民航组织正式翻译的成本回收机制。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以下战略目标：安全、航空安保和简化手续以及空中航行能力和效率 

财务影响： 不适用 

参考文件： Doc 7300号文件：《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Doc 7231号文件：《国际民航组织出版物条例》 

A35-WP/403号工作文件 

Doc 10022号文件，《大会有效决议》(截至2013年10月4日) 

第A37-25号决议：国际民航组织语文服务政策 

                                                      
* 阿根廷、阿鲁巴、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

拉、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多米尼加共和国、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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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国际民航组织自 1944 年成立以来，它的主要目标一直是确保航空安全和安保以及维护其所

有成员国的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 

1.2 2010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8 日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7 届会议期间，讨论

了以国际民航组织的工作语文提供适当服务的问题，导致通过第 A37-25 号决议 — 国际民航组织语文

服务政策。 

1.3 这项决议规定如下： 

“第 A37-25 号决议：国际民航组织语文服务政策 

大会： 

1. 重申使用多种语文是实现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的国际民航组织的目标的基本原则之一； 

2. 重申大会以前关于加强国际民航组织工作语文的决议； 

3. 认识到语文服务是国际民航组织任何方案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4. 决定国际民航组织所有工作语文等同提供服务及其质量是本组织的持续目标； 

5. 决定采用新的语文不应影响以本组织其他工作语文所提供服务的质量； 

6. 决定理事会继续监督将作为审查对象的语文服务； 

7. 要求秘书长在语文服务领域制定和实施一个质量管理系统； 

8. 要求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采用联合国与语文服务相关的最佳做法；包括在最繁忙时期临时征聘

工作人员和外包笔译和口译的水平； 

9. 请理事会审议对Doc 7231/11号文件“国际民航组织出版物条例”进行修订，以便以国际民航组织

的所有工作语文传播国际民航组织出版物的必要性； 

10. 请以国际民航组织各种工作语文为母语的成员国，如果愿意的话，通过设立官方认可的国际民

航组织出版物翻译中心和通过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处包括地区办事处借调有胜任能力的工作人

员，对国际民航组织提供支持，以便减少工作积压和支持特别活动；和 

11. 宣布本决议替代大会A31-17号决议。” 

1.4 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8 届会议执行委员会根据议程项目 24：工作安排提交的报告(A38-

WP/403)认识到使用多种语文是实现国际民航组织的目标的基本原则，要求理事会密切监测为增进语

文服务方面的效率和有效性所通过的政策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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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鉴于使用多种语文的原则，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8 届会议也批准了第 A38-11 号决议，其中

规定如下： 

“4. 重申标准和建议措施及空中航行服务程序应当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起草。标准和建议措施需由

规定功能和性能要求并规定必需的安全、正常和效率水平的广义、成熟和稳定的条款组成。由国际民

航组织制定的辅助性技术规范应该及时翻译成国际民航组织的所有工作语文，并且应当尽可能置于单

独文件中；” 

1.6 尽管使用多种语文已被认为是一项基本原则，但在技术会议中观察到的做法是选用一种主要

工作语文 — 通常是英文 — 举行会议和编制支助文件，而没有分配时间以其他五种语文提供所有必要

信息。 

1.7 此外，在设定对调查作出答复或提供技术事项的立场的时限时，支助文件一般都以英文文本

提供，这妨碍了使用西班牙语的国家的工作。 

1.8 这种状况能对非常依赖文件翻译的国家了解和遵守标准和建议措施造成障碍，对国际民航组

织的普遍审计计划评估的执行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2. 讨论 

2.1 在南美地区办事处秘书处的帮助下，对国际民航组织在 ICAO-NET 上出版的文件进行了一

次调查，显示所有附件都有西班牙语文本，而 ICAO-NET 上大约 400 份文件中，约有 67%有西班牙语

文本。 

2.2 剩余的 33%的文件只有英文本，尤其是其中包括了涉及技术、运行和规划事务的重要文

件，例如 8991 号、9683 号、9760 号、9873 号、9880 号、9881 号、9888 号、9966 号和 10018 号文

件。 

2.3 此外，Doc 7231 号文件：《国际民航组织出版物条例》(见附录 A)规定所有手册和通告都

需以国际民航组织正式语文发布(第七条语文)。 

2.4 尽管国际民航组织已经核可将使用多种语文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但 2017-2019 年的预算审议

所确立的零名义增长已为使用多种语文造成了潜在风险，失去了因应翻译需求增加所需的能力。 

2.5 虽然有可能为翻译国际民航组织的文件通过借调或直接支助方案的办法从成员国寻求更大协

助，但应该注意到，落实使用多种语文的承诺并非只是需要翻译的国家的责任，而是国际民航组织的

一项基本目标。 

2.6 因此，我们认为，使用多种语文不应受到任何预算制约的影响，并且国际民航组织需要找出

方法来增进为达到这个主要目标的翻译服务的效率和有效性，避免在编制国际民航组织所有语文的文

件方面造成冗长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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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3.1 为了充分实现国际民航组织的战略目标，成员国应该完全了解该组织发布的文件。因此，以

国际民航组织的正式语文提供所有文件是关键所在，不应在信函、出版物、工作文件、信息文件、附

录、解释性表格、网页内容和其他为散发信息制作的媒介上有例外情况。 

3.2 为了国际民航组织及其常设机构的正常运作应该保证持续提供适当的语文服务，并且在所有

工作语文等同提供服务及其质量的基础上，各语文服务单位应是国际民航组织所有方案的组成部分。 

3.3 大会应考虑要求各地区办事处有能力制定使其能提供国际民航组织正式翻译的成本回收机

制。 

—完— 


